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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家庭服務中心服務模式的實施情況  
 
 
目的  
 
 本文件旨在概述立法會及其轄下各委員會就綜合家庭

服務中心服務模式的實施情況進行的討論。  
 
 
背景  
 
2. 社會福利署 ("社署 ")於 2000 年 8 月委託香港大學
("港大 ")進行一項為期 8 個月的家庭福利服務檢討顧問研究。
港大在研究報告中提出多項建議，包括推行一項嶄新的服務

模式綜合家庭服務中心，以提供一系列的預防、支援和補救
服務。  
 
3. 為推展綜合家庭服務中心服務模式，當局遂於 2002 年
4 月至 2004 年 3 月推出了 15 項試驗計劃，以測試此服務模式的
成效。當局委託港大就試驗計劃進行為期兩年的評估研究。鑒於

就綜合家庭服務中心試驗計劃進行的評估研究結果相當正面，

社署於 2004-2005 年度分階段重整當時的家庭服務資源，在全港
設立合共 61 間綜合家庭服務中心，其中 40 間由社署營辦，其餘
21 間則分別由 9 間非政府機構營辦。  
 
4. 在 2008 年 10 月，政府當局委託港大就綜合家庭服務
中心服務模式的實施情況進行檢討。在檢討報告中，港大提出

了合共 26 項建議，以進一步改善綜合家庭服務中心服務模式的
實施情況。社署其後落實該等建議，成立了多個工作小組或聯絡

小組，以採取所需的跟進行動。有關工作小組及聯絡小組的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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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綜合家庭服務中心的管理人員、督導人員及前線工作

人員，以及有關的政府部門及其他持份者。  
 
5. 一如 2011-2012 年度施政報告所宣布，政府當局已增撥
資源，在服務需求較大的地區增設 4 間綜合家庭服務中心，令
中心數目由 61 間增至 65 間。據政府當局表示， 65 間綜合家庭
服務中心一直為有需要的個人和家庭提供一系列的預防、支援

和補救性質的福利服務，包括輔導、危機介入、家庭生活教育、

親子活動、諮詢服務、義工訓練、支援/互助小組及轉介服務等，

以加強家庭功能，並協助有困難的個人和家庭面對逆境。綜合

家庭服務中心社工會全面評估服務使用者的需要，並透過及早

識別及介入、整合服務和與其他服務持份者保持伙伴關係等

工作策略，為他們提供適切的服務。  
 
 
議員的商議工作  
 
處理房屋援助個案  
 
6. 議員察悉並關注到，綜合家庭服務中心的社工認為服務

使用者及地區持份者期望甚高，有時甚至不切實際，他們對於

如何處理這些期望表示關注，特別是社署轄下綜合家庭服務

中心的社工須以大部分工作時間處理房屋援助個案。有建議

指，當局應清楚劃分綜合家庭服務中心與房屋署 ("房署 ")在處理
房屋援助個案方面的職責，綜合家庭服務中心的社工應專責處

理核心家庭服務。  
 
7. 政府當局表示，撇開房屋需要，房屋問題往往與個人及

家庭問題息息相關，所以此等個案適宜交由社工處理。為回應

有關綜合家庭服務中心處理房屋援助個案的關注，社署已在

總部及地區層面設立與房署聯絡的機制。在總部層面的聯絡

小組已檢討及簡化現行有關轉介機制的工作程序，以期更明確

地區分社工和房署人員的角色，並確保議定的工作流程在實際

運作中得以落實。具體而言，房署會處理出租公屋單位的申請，

並將不符合申請資格但需要作出體恤安置考慮的個案轉介予

綜合家庭服務中心，以採取跟進行動。除轉介機制外，房署已

設立匯報機制，確保分區高級管理層清楚得悉未能順利推行的

措施，使之得以適當處理或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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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家庭服務中心的優先服務對象  
 
8. 鑒於家庭問題日趨複雜，加上目前每間綜合家庭服務

中心服務的人口數目眾多，有議員擔心，綜合家庭服務中心的

社工是否有能力為所有需要支援及預防服務的家庭提供援助。

政府當局應參照以往單親中心的經驗，幫助弱勢社群培養自助

及互助的觀念，從而提供適切的支援，以照顧他們的特殊需要。

部分議員認為，綜合家庭服務中心應集中於及早識別虐兒個

案，並把有需要跟進的個案轉介予社署轄下的保護家庭及兒童

服務課，以提供適當的跟進服務。  
 
9. 據政府當局表示，實施綜合家庭服務中心服務模式，

旨在提供一個以家庭為本及社區為基礎的綜合服務模式，即

提供一系列的預防、支援及補救服務。因此，當局以下述假設

為前提，向綜合家庭服務中心提供資源和人手：若綜合家庭服務

中心已提供足夠的預防及支援服務，則對補救服務的需要將會

持續減少。政府當局指出，大部分綜合家庭服務中心均有開展

專門服務，以應付其社區內特定目標群組的服務需要。綜合家庭

服務中心能為特定目標群組提供更便捷且沒有標籤效應的

一站式服務。此類服務包括深入輔導及體恤安置申請評估等。  
 
綜合家庭服務中心的資源及人手需求  
 
10. 議員察悉，政府當局認為每間綜合家庭服務中心為有

10 萬至 15 萬名居民的社區提供家庭服務屬合理和適當。他們
質疑，政府當局有否研究綜合家庭服務中心的資源和人手就其

服務模式 (即為社區提供一系列的預防、支援及補救服務 )而言
是否足夠，以及應否把綜合家庭服務中心社工的個案量設於

較低水平。有建議指，當局應訂立具體指標，反映社區不斷轉變

的需要，以便制訂服務規劃及人手需求。  
 
11. 政府當局表示，當局是以服務地域範圍 (即每間綜合
家庭服務中心服務 10 萬至 15 萬人口 )，以及社區的特點和具體
服務需要為前提，向綜合家庭服務中心提供人力資源。自實施

綜合家庭服務中心服務模式以來，當局已按個別地區的特點

撥出額外資源，以應付日益增長的服務需求。當局參考了多項

指標，例如綜合社會保障援助家庭數目，以及虐待兒童、虐待

配偶和青少年犯罪個案，並向深水埗和元朗等高危地區撥出

較多資源，而不是向各綜合家庭服務中心撥出劃一的資源。

此外， 41 間由社署營辦的綜合家庭服務中心的前線社工人數將
在 2016-2017 年度增至 750 個。增加綜合家庭服務中心的專業社
工人手旨在減輕各綜合家庭服務中心社工的工作量，使他們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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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處理的個案提供更專注的服務。由非政府機構在整筆撥款津

助制度下營辦的綜合家庭服務中心，可靈活調配撥款以安排適

當人手，確保服務質素和滿足服務需求。  
 
監察綜合家庭服務中心的服務表現標準  
 
12. 議員關注有否機制監察綜合家庭服務中心的服務表現

標準。政府當局表示，根據現行的安排，綜合家庭服務中心須

按季向社署提交統計報告。任何綜合家庭服務中心如未能達到

與社署所簽訂的相關《津貼及服務協議》 ("《協議》")的服務表
現標準，便須就不達標的表現提交報告。據有關的綜合家庭服

務中心報告，他們在某些情況下未能達到服務表現標準，原因

是部分已執行的職責在《協議》下不獲計算，以及部分職責因

為員工流動或負責人員須處理緊急工作而中止。基於此項解

釋，當局認為綜合家庭服務中心的整體表現令人滿意。因應檢

討報告的建議，政府當局已成立工作小組，檢討綜合家庭服務

中心的《協議》，以期更新及調整服務表現指標，並鼓勵綜合

家庭服務中心在《協議》所要求的範圍以外發展其他服務。工

作小組提出的建議獲綜合家庭服務中心委員會接納，綜合家庭

服務中心的《協議》已予修訂，並於 2011-2012 年度開始採用。 
 
13. 議員詢問，如綜合家庭服務中心或其職員在提供家庭

服務的過程中違規，有否機制對他們施加懲處。政府當局表示，

若有津助服務單位被評為未能符合《協議》所訂的標準，有關

服務單位必須提交改善服務計劃，而社署會審核有關計劃，並

監察改善措施的落實情況。若有關服務單位未有改善其服務

表現，或沒有就違規事項採取適當的跟進行動，社署可考慮扣撥

或終止其撥款。  
 
 
相關文件  
 
14. 相關文件一覽表載於附錄，此等文件已登載於立法會

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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